附件2：

峡山街道上东浦村上东浦经联社集体

工业用地规划设计条件

用地位置：峡山街道上东浦经联社溪心洋。
用地性质：二类工业用地（M2）。
用地面积：规划总用地面积1434.74平方米（2.15亩），其中：实用面积1420.37平方米（2.13亩）、道路面积14.37平方米（0.02亩）。

规划设计主要技术指标：

1、容积率≥1.0；

2、建筑密度≥30%；

3、绿地率≤20%；

4、建筑高度≤50m。

地下空间作为停车和其他设施配套用房。

建筑间距、建筑退让用地、道路等技术要求按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执行。

倡导人车分流的交通组织方式，机动车主出入口宜安排在地块的南侧或西侧。

各类管线的接出（入）口根据相关部门的意见予以确定，接出（入）口原则安排在用地内侧。

建筑设计时应满足消防、环保等要求。

未涉及事项，应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和《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上东浦村村庄规划暨美丽乡村规划（2018-2030年）》执行。
